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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職業安全衛生政策與職業安全衛生法立法 

(相關法規：職業安全衛生法、職安法施行細則) 

1.1 職安法立法說明 

為了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勞工安全與健康，政府於民國63年正式

公告施行勞工安全衛生法。該法實施迄今已邁入40個年頭，雖然對於

提供勞工安全衛生之保障卓有貢獻，但已不敷時代變遷，國內產業結

構改變後之需求。勞動部考量因應諸多因素，如︰企業面臨國內外競

爭壓力，致使工作者普遍處在長工時及高工作負荷的勞動環境，以致

引起各種因重複性工作、過勞、心理及精神壓力引起之疾病等。又如

隨科技進步，新物質、新材料陸續開發，使工作者暴露於種種未知風

險。再加上國際趨勢之發展，故積極進行修法，經歷多番努力，終於

在102年6月18日由立法院三讀通過勞工安全衛生法修正案，同年7月

3日經總統修正公布，更名為「職業安全衛生法」(以下簡稱職安法)。

自103年7月開始實施，其中職安法第四條規範「本法適用於各業」，

因此各級學校由過去之指定場所適用（大專校院及高中職校之實驗

（習）場所）改為全業適用（各級學校所有場所均適用）。不僅範圍

及對象擴大並依據國際趨勢、業界需求及勞工權益等通盤考量，對工

作者安全衛生作了更進一步的保障。 

1.2 職業安全衛生法之意義及原則 

  職安法主要目標為保障工作者免於職業上的危險與危害，保障其

安全與健康，所以，第一條，就明確定義︰「為防止職業災害，保障

工作者安全與健康，特制定本法….｣，而此次修法，與勞工安全衛生

法主要的區別在於以下各構面，我們擷取與學校較為相關的部分重點，

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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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擴大適用對象，保障工作者之安全及健康 

過去勞工安全衛生法所保障的對象，限定於某些產業的勞工，但

是修法後，適用範圍擴大了，對學校而言，不只是過去所規範的

實驗場所了。新的適法對象與範圍，摘要如下︰ 

(一) 一體適用於各業所有工作者（包括受僱勞工、自營作業者及

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人員，如派遣

工、實習生等）。 

(二) 保障場域由雇主(場所負責人)所能支配、管理之「工作場所」，

擴及至工作者執行職務之所有「勞動場所」。 

二、 建構機械、設備及化學品等源頭管理機制 

職安法為改善前對於機械、設備或化學品的規範屬於末端管制，

對於源頭的不安全、不衛生的材料、物質，並未予以規範，現行

法令為改善這個現象，特別加強源頭的控管，主要的修法內涵如

下︰ 

(一) 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的機械、設備或器具，非符合安全標準

或未經驗證合格者，不得產製運出廠場或輸入；製造者或輸

入者對於未經公告列入型式驗證的機械、設備或器具，符合

安全標準者，應以登錄及張貼安全標示方式宣告。 

(二) 建立新化學物質、管制性化學品及優先管理化學品之評估、

許可、備查等管理機制；增訂危害性化學品的製造者、輸入

者、供應者及雇主(場所負責人)，提供或揭示安全資料表、

製備清單及採取通識措施的義務，並應依其危害性、散布情

形及使用量等，評估風險等級及採取分級管理措施。 

  



3 

 

三、 健全職業病預防體系，強化工作者身心健康保護： 

如同前述，當前工作者普遍處在長工時及高負荷的勞動環境中，

並處於諸多危害物質的暴露風險之下，而學校的教師、學生等除

了正常上下課，為了預備課程內容、準備教學方案、進行學術研

究，其工作時間往往超過現有法令規範，而大部分師生職員，亦

可能會進入實驗室或實習場所而暴露在危險性化學物質的危害

底下，故為保障並促進在校師生、勞工的健康，特別加強職業病

預防體系的建置，相關規範摘要如下︰ 

(一) 為防止工作者過勞、精神壓力及肌肉骨骼相關疾病之危害，

強化工作者生理及心理健康之保護，雇主應就長時間工作等

異常工作負荷促發工作相關疾病、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

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重複性作業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等事

項的預防，妥為規劃並採取必要的安全衛生措施。 

(二) 對有害健康的作業場所，雇主應實施作業環境監測；監測計

畫及結果應公開揭示，並通報中央主管機關。 

(三) 強化工作者健康管理，雇主應依健康檢查結果採取健康管理

分級措施，但不得將個人健康檢查結果作為健康管理以外的

用途。 

四、 健全母性及少年工作者之健康保護措施： 

保護母性與少年工作者，是國際文明國家共同重視的重要工作，

而母親與青少年是國家未來發展的重要基礎，故我國自不能置自

外於此一潮流，尤其是在校園的環境中，此一環節更需要完整規

範，所以需要特別加強對母性與少年的保護，重要的修法內涵如

下︰ 

(一) 配合國際趨勢，刪除一般女性工作者禁止從事危險性或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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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工作的規定；修正妊娠中或分娩後未滿一年的女性工作者，

禁止從事危險性或有害性工作之種類及範圍；增訂中央主管

機關指定的事業，雇主應對有母性健康危害之虞的工作，採

取危害評估、控制及分級管理措施；對於妊娠中或分娩後未

滿一年的女性工作者，應採取工作調整或更換等健康保護措

施。 

(二) 雇主不得使未滿十八歲的少年工作者從事危險性或有害性

工作。 

五、 增列工作者立即危險作業得退避、原事業單位連帶賠償及工作者

代表會同職業災害調查等規定： 

工作現場的狀況如同戰場瞬息萬變，有時候緊急危害發生時，未

必是事先所能預料，也不是校級管理單位、系所主管或老師可以

立即在現場指揮處理的，因此，《職安法》第 18條特別加列此一

規範，授權現場工作者，必要時可以不在主管指揮，自行離開現

場，以保護自己的安全(也需要報告)，另提醒學校教師知悉學生

於實驗室發生意外事故，應確認在場學生是否有接受過相關訓練，

並請學生自我評估有無能力救災，倘無能力或有緊急危害時應立

即撤離並通報。 

1.3 職安法相關法規說明 

「職安法」共六章 55條文，其結構簡要內容說明如下︰ 

第一章  總則：包括立法目的、用詞定義與適用範圍。 

第二章  安全衛生設施：包括必要設施、驗證機構、化學品標示及避

難、健康管理。 

第三章  安全衛生管理：包括組織管理、危險性與有害性工作、教育

訓練、安全衛生的宣導。 



5 

 

第四章  監督與檢查：包括行政監督與檢查、職業災害的調查與報告。 

第五章  罰則：針對違反法律規定之處分。 

第六章  附則：未規定部分之說明。 

作為職業安全衛生政策之基本母法，職安法主要規範各項安全衛

生通則，在此基礎下，因應各適用行業之實際安全衛生管理需要，進

一步訂定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機械設

備器具安全標準與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等安全衛生規章等

數十種法規，已供各行業遵守實行。 

相對於各行各業，學校相對來說，環境較為單純，然而依然存在

與工作、學習相關的安全衛生問題，這也是各位需要了解職安法相關

法令的原因，透過了解法令、遵循法令，以達到維護學校師生與職員

之安全與健康。本手冊之編彙，主要就是協助各位能更容易的了解學

校各項工作與相關法規之間的關聯性，更清楚的了解到在執行校園安

全衛生工作時不可或缺以及應優先查閱的法令規章，這些法令條列如

下，並將執行時應留意之要素分述於以下各章︰ 

1. 職安法 

2. 職安法施行細則 

3.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 

4.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5.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 

6. 勞工健康保護規則 

7.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 

8. 危害性化學品評估及分級管理辦法 

9. 勞工作業場所容許暴露標準 

10. 妊娠與分娩後女性及未滿十八歲勞工禁止從事危險性或有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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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認定標準 

11. 機械設備器具安全標準 

12. 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 

13. 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 

14. 粉塵危害預防標準 

15. 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 

16. 女性勞工母性健康保護實施辦法 

17. 管制性化學品之指定及運作許可管理辦法 

18. 優先管理化學品之指定及運作管理辦法 

1.4 學校常見安全衛生問題 

正如前述所提到的，學校許多與工作、學習相關的安全衛生問題，

經本部統整 107 年度各校勞動檢查及輔導常見缺失如下，學校應定期

檢視校內安全衛生管理措施，加強自主管理及改善作為，以符合職業

安全衛生相關法令： 

1. 管理組織與人員設置規範：學校應依其規模、性質，設置必要之安

全衛生組織、人員，實施安全衛生管理及自動檢查。 

2. 教育訓練規範：學校應對新雇勞工、在職勞工及特殊作業人員進行

相關安全衛生教育。 

3. 健康檢查規範：學校於僱用勞工時，應施行體格檢查；對在職勞工，

應施行下列健康檢查一般健康檢查、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者之特

殊健康檢查及其他經勞動主管機關指定為特定對象及特定項目之

健康檢查。 

4. 作業環境監測規範：學校對勞動主管機關定有容許暴露標準之作業

場所，應確保勞工之危害暴露低於規定之容許濃度值。學校對經勞

動主管機關指定之作業場所，應訂定作業環境監測計畫，並委託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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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主管機關認可之作業環境監測機構實施監測。 

5. 環境設施規範：學校應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及其他相關規定，

設置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 

6. 化學品管理規範：實驗室內有化學品應置備安全資料表，並將安全

資料表中文化，且須適時更新。 

7. 承攬管理規範：學校應對承攬商進行危害告知，將承攬人違反職業

安全衛生事項罰鍰之規定列入承攬合約。 

如有其他相關問題，請參照學校安全衛生資訊網之常見問答集。 

 事業單位如不服勞動檢查結果，其救濟途徑為何？ 

事業單位對檢查結果通知書如有不服，可依訴願法第十四條及第

五十八條規定，於該通知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繕具訴願書向原

行政處分機關或受理訴願機關提出訴願；亦可依勞動檢查法施行細則

第二十一條規定，於本通知書送達之次日起十日內，以書面述明理由

向本處提出異議；或訴願、異議同時併提。 

 

 

  

https://www.safelab.edu.tw/FuncSystem/FuncClass_view.aspx?FDID=20160310091652ED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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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安全衛生組織、人員及重點工作 

(相關法規：職安法、職安法施行細則、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勞工健康保護

規則) 

依照管理學的定義，管理需要用人、需要規劃、形成組織，加以

領導控制以達成預定的目標，並營造良好績效，安全衛生管理自然也

遵循這個原則，所以《職安法》的第三章，特別規範各業該如何進行

安全衛生管理，而依據第三章的第 23 條第 4 項，授權中央主管機關

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來協助各單位建立安全衛生組織、規

劃組織章程、分配工作、實施教育訓練等，使適用職安法的對象，都

能依據良好的計畫、透過組織的力量，推動安全衛生管理工作，使相

關人員都能各司其職，人人參與，必能成為校園安全衛生成功的基石。 

2.1 校園安全衛生重點工作 

雖然校園安全衛生的業務經緯萬端，但是基本工作仍有脈絡可循，

只要掌握重點事項，建立管理制度，安排優先順序，並予以系統化，

當基礎建立，運作逐漸上軌道之後，必然能預防大部分的安全衛生問

題，保障校園中教職員工生的權益。 

依據職安法與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來看，校園的安全與衛生的

工作內容應可歸納為以下幾項： 

(一) 設定安全衛生目標，提升全員對安全衛生的重視，為達成其目標，

學校應建立、實施並維持一個或多個方案。方案應至少包括： 

 健全的安衛組織及相關部門之責任分派 

 打造安全衛生環境，持續推動校園安全衛生 

 達成目標的方法 

 定期審查方案，必要時調整方向以確保達成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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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訂定安全衛生規則 

依據學校單位規模及場所性質，由具有管理權限之職綜理並諮詢

教職員意見，以符合適用法令規章為基礎訂定合適該校的安全衛

生規範。 

(三) 實施安全衛生檢查 

巡視校園內教職員工生經常出入之場所(教室、實驗場所等)，紀

錄檢查情形並限時改善。 

(四) 建立事故傷害調查紀錄 

調查應由專業人員執行，以文件、相片記錄並維持可清楚易讀，

調查後之改善方向及預防措施應列入改善追蹤。 

(五) 加強安全衛生教育與訓練 

建議具專業知識的人員執行，且辦理之訓練宜在工作時間內進行

以提升人員參與率。 

(六) 定期辦理緊急應變預防演練 

進行演練時需詳細陳述現場情形、醫療救援、消防和疏散等全體

人員之工作；為確保緊急情況發生時，能提供必要之資訊、溝通

與協調，以保護全體教職員工與學員生之安全。 

2.2 校園安全衛生管理組織、人員及從事勞工健康服務之醫

護人員設置 

學校主要應參照法令規範依規模、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計畫；設置組織、人員，實施安全衛生管理及自動檢查，另辦理健康

管理、職業病預防及健康促進等勞工健康保護事項。 

有關教育訓練服務業安全衛生管理組織、人員設置之勞工人數規

模應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附表一、事業之分類，「大專院校、

高級中學、高級職業學校等之實驗室、試驗室、實習工場或試驗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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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試驗船、訓練船）」及「大專校院有從事工程施工、品質管制、進

度管控及竣工驗收等之工作場」屬第二類事業(中度風險)計算；另參

閱《職業安全衛生法》、《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辦理。 

1. 組織、人員之勞工人數規模計數基準：「大專院校、高級中學、高

級職業學校等之實驗室、試驗室、實習工場或試驗工場（含試驗船、

訓練船）」及「大專校院有從事工程施工、品質管制、進度管控及

竣工驗收等之工作場所」之勞工(受僱從事工作獲致工資之教職員

工，及與學校存有提供勞務獲取報酬之工作事實與勞動契約之專任、

兼任研究助理、教學助理、研究計畫臨時人員、實習生等)屬之。 

2. 安全衛生管理組織設置︰ 

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其內涵及其職責如下： 

§第 2-1 條 第二類事業勞工人數在 300 人以上者，應設直接隸屬雇

主之一級管理單位並設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 

§第 5-1 條 職業安全衛生組織、人員、工作場所負責人及各級主管

之職責如下： 

一、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擬訂、規劃、督導及推

動安全衛生管理事項，並指導有關部門實施。 

二、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對雇主擬訂之安全衛生政

策提出建議，並審議、協調及建議安全衛生相關

事項。 

三、未置有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師、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員事業單位之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擬訂、

規劃及推動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四、置有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師、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員事業單位之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主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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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導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五、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師、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

擬訂、規劃及推動安全衛生管理事項，並指導有

關部門實施。 

六、工作場所負責人及各級主管：依職權指揮、監督

所屬執行安全衛生管理事項，並協調及指導有關

人員實施。 

七、一級單位之職業安全衛生人員：協助一級單位主

管擬訂、規劃及推動所屬部門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並指導有關人員實施。 

前述人員，雇主應使其接受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且應

將其安全衛生管理、教育訓練之執行，作成紀錄備查。 

§第11條 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置委員7人以上，

除雇主為當然委員及第五款規定者外，由雇主視該事業

單位之實際需要指定下列人員組成： 

一.職業安全衛生人員。 

二.事業內各部門之主管、監督、指揮人員。 

三.與職業安全衛生有關之工程技術人員。 

四.從事勞工健康服務之醫護人員。 

五.勞工代表。 

委員任期為 2年，並以雇主為主任委員，綜理會務。 

委員會由主任委員指定一人為秘書，輔助其綜理會務。 

同條第一項第五款之勞工代表，應佔委員人數1/3以上；

事業單位設有工會者，由工會推派之；無工會組織而有

勞資會議者，由勞方代表推選之；無工會組織且無勞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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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者，由勞工共同推選之 

 §第 12 條  委員會應每 3個月至少開會一次，辦理下列事項： 

一.對雇主擬訂之職業安全衛生政策提出建議。 

二.協調、建議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三.審議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實施計畫。 

四.審議作業環境監測計畫、監測結果及採行措施。 

五.審議健康管理、職業病預防及健康促進事項。 

六.審議各項安全衛生提案。 

七.審議事業單位自動檢查及安全衛生稽核事項。 

八.審議機械、設備或原料、材料危害之預防措施。 

九.審議職業災害調查報告。 

十.考核現場安全衛生管理績效。 

十一.審議承攬業務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十二.其他有關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前項委員會審議、協調及建議安全衛生相關事項，應作

成紀錄，並保存 3年。 

第一項委員會議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必要時得召開臨

時會議。 

3. 人員的安排與資格︰安全衛生人員指事業單位內擬訂、規劃及推動

安全衛生管理業務者，包括下列人員： 

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 

§第 3條 雇主應依附表二之規模，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及管理人

員；第二類事業之事業單位勞工人數在 300 人以上者，所置

管理人員應至少 1 人為專職。依前項規定所置專職管理人

員，應常駐廠場執行業務，不得兼任其他法令所定專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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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或從事其他與職業安全衛生無關之工作。 

§第 5-1 條 未置有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師、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事

業單位之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擬訂、規劃及推動安全

衛生管理事項。 

置有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師、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事業

單位之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主管及督導安全衛生管理

事項。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師、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擬訂、

規劃及推動安全衛生管理事項，並指導有關部門實施。 

綜整本項有關各校依其規模應設置安全衛生管理組織及人員對

照表如下： 

事業分類 勞工人數規模 安全衛生管理人員 安全衛生管理組織 

第二類事業： 

具中度風險者 

未滿 30 人 丙業 1人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 

30-99 人 乙業 1人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 

100-299 人 甲業 1人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 

300-499 人 
甲業 1人  

管理員 1人  

至少一專職  

1.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 

2.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

位(直接隸屬雇主之一級

管理單位)  500 人以上 

甲業 1人  

管理員 1人  

管理師 1人  

至少一專職  

第三類事業： 

具低度風險者 

未滿 30 人 丙業 1人  

__ 

30-99 人 乙業 1人  

100-499 人 甲業 1人  

500 人以上 甲業 1人  

管理員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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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 

§第 33 條 安全衛生人員指事業單位內擬訂、規劃及推動安全衛生管  

理業務者，包括下列人員：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職業安全管理師。 

職業衛生管理師。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 

4. 應訂定之管理計畫或記錄文件︰ 

依《職安法》 

§第 23 條  雇主應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計畫；並設置安全衛生組織、人員，實施安全衛生管理

及自動檢查。 

前項之事業單位達一定規模以上或有第十五條第一項所

定之工作場所者，應建置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中央主管機關對前項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得實施訪查，

其管理績效良好並經認可者，得公開表揚之。 

前三項之事業單位規模、性質、安全衛生組織、人員、管

理、自動檢查、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建置、績效認可、

表揚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 

§第 31 條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包括下列事項： 

一、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 

二、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管理。 

三、危害性化學品之分類、標示、通識及管理。 

四、有害作業環境之採樣策略規劃及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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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危險性工作場所之製程或施工安全評估。 

六、採購管理、承攬管理及變更管理。 

七、安全衛生作業標準。 

八、定期檢查、重點檢查、作業檢點及現場巡視。 

九、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十、個人防護具之管理。 

十一、健康檢查、管理及促進。 

十二、安全衛生資訊之蒐集、分享及運用。 

十三、緊急應變措施。 

十四、職業災害、虛驚事故、影響身心健康事件之調查

處理及統計分析。 

十五、安全衛生管理紀錄及績效評估措施。 

十六、其他安全衛生管理措施。 

§第 41 條 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之內容，依下列事項定之： 

一、事業之安全衛生管理及各級之權責。 

二、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維護及檢查。 

三、工作安全及衛生標準。 

四、教育及訓練。 

五、健康指導及管理措施。 

六、急救及搶救。 

七、防護設備之準備、維持及使用。 

八、事故通報及報告。 

九、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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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 

§第 12-1 條 雇主應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計畫，要求各級主管及負責指揮、監督之有關人員

執行；勞工人數在 30 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安全衛

生管理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勞工人數在 100 人以上之事業單位，應另訂定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規章。 

第一項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事項之執行，應作成紀錄，並

保存三年。 

§第 79 條  雇主依第 13 條至第 63 條規定實施之自動檢查，應訂定

自動檢查計畫。 

依《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 

§第 17 條 雇主為防止勞工未確實知悉危害性化學品之危害資訊，致

引起之職業災害，應採取下列必要措施： 

(一) 依實際狀況訂定危害通識計畫，適時檢討更新，並依

計畫確實執行，其執行紀錄保存 3年。 

(二) 製作危害性化學品清單。 

(三) 將危害性化學品之安全資料表置於工作場所易取得之

處。 

(四) 其他使勞工確實知悉危害性化學品資訊之必要措施。 

(五) 前項第一款危害通識計畫，應含危害性化學品清單、

安全資料表、標示、危害通識教育訓練等必要項目之

擬訂、執行、紀錄及修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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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職安法》 

§第 6-2 條 雇主對下列事項，應妥為規劃及採取必要之安全衛生措

施： 

一、重複性作業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之預防。 

二、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等異常工作負荷促發

疾病之預防。 

三、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之預

防。 

四、避難、急救、休息或其他為保護勞工身心健康之事

項。 

前二項必要之安全衛生設備與措施之標準及規則，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第 324-1 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重複性之作業，為避免勞工因姿勢不

良、過度施力及作業頻率過高等原因，促發肌肉骨骼

疾病，應採取下列危害預防措施，作成執行紀錄並留

存三年： 

一、分析作業流程、內容及動作。 

二、確認人因性危害因子。 

三、評估、選定改善方法及執行。 

四、執行成效之評估及改善。 

五、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前項危害預防措施，事業單位勞工人數達一百人以上

者，雇主應依作業特性及風險，參照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之相關指引，訂定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並據以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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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於勞工人數未滿一百人者，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

代替。 

§第 324-2 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等作業，

為避免勞工因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應採取下列疾病

預防措施，作成執行紀錄並留存三年： 

一、辨識及評估高風險群。 

二、安排醫師面談及健康指導。 

三、調整或縮短工作時間及更換工作內容之措施。 

四、實施健康檢查、管理及促進。 

五、執行成效之評估及改善。 

六、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前項疾病預防措施，事業單位依規定配置有醫護人員

從事勞工健康服務者，雇主應依勞工作業環境特性、

工作形態及身體狀況，參照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相關

指引，訂定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計畫，並據以

執行；依 

規定免配置醫護人員者，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 

§第 324-3 條 雇主為預防勞工於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致遭受身體或

精神上不法侵害，應採取下列暴力預防措施，作成執行

紀錄並留存三年： 

一、辨識及評估危害。 

二、適當配置作業場所。 

三、依工作適性適當調整人力。 

四、建構行為規範。 

五、辦理危害預防及溝通技巧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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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建立事件之處理程序。 

七、執行成效之評估及改善。 

八、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前項暴力預防措施，事業單位勞工人數達一百人以上

者，雇主應依勞工執行職務之風險特性，參照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之相關指引，訂定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

預防計畫，並據以執行；於僱用勞工人數未達一百人

者，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 

本項有關各校依其規模應訂定之管理計畫或紀錄文件對照表如下: 

事業分類 勞工人數規模 應訂定之管理計畫或記錄文件 

第二類 

具中度風

險者 

30 人以下 
1.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30 人以下得以執

行紀錄或文件代替) 

2. 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3. 危害通識計畫  

4. 自動檢查計畫  

5.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應辦事項(人因性危

害防止計畫、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

畫(前 2 項 99 人以下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

代替)及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計畫

等) 

31-99 人  

100-499 人  

1.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2.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規章 

3. 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4. 危害通識計畫  

5. 自動檢查計畫  

6.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應辦事項(人因性危

害防止計畫、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

畫及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計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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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分類 勞工人數規模 應訂定之管理計畫或記錄文件 

500 人以上 

1.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2.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規章 

3. 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4. 危害通識計畫  

5. 自動檢查計畫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應辦事項(人因性危

害防止計畫、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

畫及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計畫等) 

6.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第三類 

具低度風

險者 

30 人以下 1.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30 人以下得以執

行紀錄或文件代替) 

2. 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3. 危害通識計畫  

4. 自動檢查計畫  

5.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應辦事項(人因性危

害防止計畫、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

畫(前 2 項 99 人以下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

代替)及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計畫

等) 

31-99 人  

100 人以上 

1.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2.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規章 

3. 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4. 危害通識計畫  

5. 自動檢查計畫  

6.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應辦事項(人因性危

害防止計畫、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

畫及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計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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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校園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學校第二類事業勞工人數在 500 人以上，應依《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辦法》第 12條之 2參照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系統指引，建置適合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為增進我國各大專校院對職安法之了解，提升安全衛生人員安

全衛生知能，協助建置符合法令規定之安全衛生管理制度或系統，

提供改善建議，確保其管理制度或系統能有效運行並落實執行，以

保障校園內工作者之安全及健康，特訂定教育部辦理大專校院校園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輔導及驗證認可實施要點。 

※詳細請參考「教育部辦理大專校院校園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輔導及

驗證認可實施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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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學校設施使用之安全問題 

(相關法規：職安法、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機械

設備器具安全標準、職業安全衛生標示設置準則、安全標示與驗證合格標章使

用及管理辦法) 

學校所包含的實習、試驗、實驗項目包羅萬象，雖然相對於事業

單位而言較為單純，但是仍牽涉法規所規範的危險性機械設備，因此

依舊有相當多的安全衛生基本條件需要被關注，本章即是簡介機械設

備應注意的安全管理規範。 

一般來說，只要是符合安全衛生規範的機械設備，都有一定的可

靠度，因此，在學校可能發生的安全問題，主要還是在於不安全，不

小心的行為，而究其主因，就在於管理面的問題，如果能定期檢查維

護，就能避免機械因老舊故障而發生意外；如果有適當的教育與監督，

在操作時便不容易發生人員受傷的情勢；如果，平常有持續宣導有基

本的安全衛生觀念，就不會做出危險的作為。特別是，學校是教育單

位，學生在此階段培育將來步入職場之能力與觀念，若在此階段，能

將正確的安全衛生觀念與習慣深植入日常生活中，對於未來的職場安

全衛生行為，絕對是正向的發展。 

3.1 校園機械安全衛生管理 

職安法所規範的危險性機械定義如下，如果校內有相關的機械就

必須受到相關法令的規範︰ 

依《危險性機械及設備安全檢查規則》 

§第 3 條 下列容量之危險性機械： 

一、固定式起重機：吊升荷重在三公噸以上之固定式起重

機或一公噸以上之斯達卡式起重機。 

http://laws.mol.gov.tw/flaw/FLAWDOC01.aspx?lsid=FL015054&fln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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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移動式起重機：吊升荷重在三公噸以上之移動式起重

機。 

三、人字臂起重桿：吊升荷重在三公噸以上之人字臂起重

桿。 

四、營建用升降機：設置於營建工地，供營造施工使用之

升降機。 

五、營建用提升機：導軌或升降路高度在二十公尺以上之

營建用提升機。 

六、吊籠：載人用吊籠。 

對於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具有危險性之機械或設備，非經檢查機

構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代行檢查機構檢查合格者，不得使用；其使

用超過規定期間者，非經再檢查合格，不得繼續使用。 

危險性之機械種類 檢查合格證最長有效期間 重新檢查合格 

1.固定式起重機 2 年 2 年 

2.移動式起重機 2 年 2 年 

3.人字臂起重桿 2 年 2 年 

4.營建用升降機 1 年 1 年 

5.營建用提升機 2 年 1 年 

6.吊籠 1 年 1 年 

 

3.2 校園設備安全衛生管理 

職安法所規範的危險性設備定義如下，如果校內有相關的設備就

必須受到相關法令的規範︰ 

依《危險性機械及設備安全檢查規則》 

§第 4 條 下列容量之危險性設備 

http://laws.mol.gov.tw/flaw/FLAWDOC01.aspx?lsid=FL015054&fln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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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鍋爐： 

（一）最高使用壓力（表壓力，以下同）超過每平方公分

1公斤，或傳熱面積超過 1平方公尺（裝有內徑 25

公厘以上開放於大氣中之蒸汽管之蒸汽鍋爐、或在

蒸汽部裝有內徑 25公厘以上之Ｕ字形豎立管，其

水頭壓力超過 5公尺之蒸汽鍋爐，為傳熱面積超過

3.5 平方公尺），或胴體內徑超過 300 公厘，長度

超過 600 公厘之蒸汽鍋爐。 

（二）水頭壓力超過 10公尺，或傳熱面積超過 8平方公

尺，且液體使用溫度超過其在 1大氣壓之沸點之熱

媒鍋爐以外之熱水鍋爐。 

（三）水頭壓力超過 10公尺，或傳熱面積超過 8平方公

尺之熱媒鍋爐。 

（四）鍋爐中屬貫流式者，其最高使用壓力超過每平方公

分 10公斤（包括具有內徑超過 150 公厘之圓筒形

集管器，或剖面積超過 177 平方公分之方形集管器

之多管式貫流鍋爐），或其傳熱面積超過 10 平方

公尺者（包括具有汽水分離器者，其汽水分離器之

內徑超過 300 公厘，或其內容積超過 0.07 立方公

尺者）。 

二、壓力容器： 

（一）最高使用壓力超過每平方公分 1公斤，且內容積超

過 0.2 立方公尺之第一種壓力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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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最高使用壓力超過每平方公分 1公斤，且胴體內徑

超過 500 百公厘，長度超過 100 公厘之第一種壓力

容器。 

（三）以「每平方公分之公斤數」單位所表示之最高使用

壓力數值與以「立方公尺」單位所表示之內容積數

值之積，超過 0.2 立方公尺之第一種壓力容器。 

三、高壓氣體特定設備： 

    指供高壓氣體之製造（含與製造相關之儲存）設備及

其支持構造物（供進行反應、分離、精鍊、蒸餾等製

程之塔槽類者，以其最高位正切線至最低位正切線間

之長度在 5公尺以上之塔，或儲存能力在 300 立方公

尺或 3公噸以上之儲槽為一體之部分為限），其容器

以「每平方公分之公斤數」單位所表示之設計壓力數

值與以「立方公尺」單位所表示之內容積數值之體

積，超過 0.04 立方公尺者。但下列各款容器，不在

此限： 

（一）泵、壓縮機、蓄壓機等相關之容器。 

（二）緩衝器及其他緩衝裝置相關之容器。 

（三）流量計、液面計及其他計測機器、濾器相關之容

器。 

（四）使用於空調設備之容器。 

（五）溫度在攝氏 35度時，表壓力在每平方公分 50 公斤

以下之空氣壓縮裝置之容器。 

（六）高壓氣體容器。 

（七）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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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高壓氣體容器： 

    指供灌裝高壓氣體之容器中，相對於地面可移動，其

內容積在 500 公升以上者。但下列各款容器，不在此

限： 

（一）於未密閉狀態下使用之容器。 

（二）溫度在攝氏 35度時，表壓力在每平方公分 50 公斤

以下之空氣壓縮裝置之容器。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危險性之機械種類 檢查合格證最長有效期間 

1. 鍋爐 1 年 

2. 壓力容器 1 年 

3. 高壓氣體特定設備 1 年 

4. 高壓氣體容器 5 年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 

§第 12 條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機械、設備或器具如下： 

一、動力衝剪機械。 

二、手推刨床。 

三、木材加工用圓盤鋸。 

四、動力堆高機。 

五、研磨機。 

六、研磨輪。 

七、防爆電氣設備。 

八、動力衝剪機械之光電式安全裝置。 

九、手推刨床之刃部接觸預防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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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木材加工用圓盤鋸之反撥預防裝置及鋸齒接觸預防裝

置。 

十一、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者。 

104年 1月 1日起採購之危險機械及設備應依安全標示與驗證合格標

章使用及管理辦法，應張貼於機械、設備或器具之本體明顯處。 

 

上述機械設備的安全衛生管理，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一) 注意本質安全︰ 

例如職安法第 5 條、第 6 條、第 7 條等條文，即規範生產者、

輸入者以及雇主必須在源頭階段就要採用符合安全標準的機械

設備。 

(二) 提供安全衛生的措施與設備 

如「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中，即規定需要為工作者提供基

本的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從基本的「工作場所及通路」到各

項機械設備，都規範了應該遵循的準則。 

(三) 訂定管理計畫，並確實實施。 

例如透過前章所述及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與委員會，制定

相關計畫並確實實施，例如機械設備的定期維護，汰換不適宜

之機械設備、實施安全衛生教育、指定管理者、制定工作守則，

訂定標準操作程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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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校園化學品物質安全衛生管理 

(相關法規：職安法、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危

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勞工作業場所容許暴露標準、女性勞工母性健康

保護實施辦法、妊娠與分娩後女性及未滿十八歲勞工禁止從事危險性或有害

性工作認定標準、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勞工

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毒性化學物質管理辦法、學術機構運作毒性化學物質

管理辦法) 

配合職安法之修正，危險物與有害物標示及通識規則名稱修正為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適用本規則範圍為符合國家標準

CNS15030 分類，具物理性危害及健康危害之化學品。並配合職安法第

十條第二項源頭管理之意旨，增訂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提供危害

性化學品與事業單位或自營作業者前，應予標示及提供安全資料表之

規定，安全資料表所用文字應以中文為主，外文為輔，以強化使用人

員知的權利。 

4.1 危害性化學品之種類 

各校應依國家標準進行分類，建立危害性化學品清單，以維護校

園內工作者安全衛生。 

依《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 

§第 2條 具有危害性之化學品，指下列危險物或有害物： 

一、 危險物：符合國家標準 CNS15030 分類，具有物理性危

害者。 

二、 有害物：符合國家標準 CNS15030 分類，具有健康危害

者。 

§第 4條 下列物品不適用本規則： 

一、 有害事業廢棄物。 

http://a0-oaout.epa.gov.tw/law/LawContentDetails.aspx?id=FL044795&KeyWordHL=%E6%AF%92%E6%80%A7%E5%8C%96%E5%AD%B8%E7%89%A9%E8%B3%AA%E8%A8%B1%E5%8F%AF%E7%99%BB%E8%A8%98%E6%A0%B8%E5%8F%AF%E7%AE%A1%E7%90%86%E8%BE%A6%E6%B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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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菸草或菸草製品。 

三、 食品、飲料、藥物、化粧品。 

四、 製成品。 

五、 非工業用途之一般民生消費商品。 

六、 滅火器。 

七、 在反應槽或製程中正進行化學反應之中間產物。 

八、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對放射性物質、國家標準 CNS15030 分類之環境危害性化學品之

標示，應依游離輻射及環境保護相關法規規定辦理；對農藥及環境用

藥等危害性化學品之標示，應依農藥及環境用藥相關法規規定辦理。 

4.2 危害性化學品之標示 

依《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 

§第 5條 學校對於裝有危害性化學品之容器，應依規定附表一之分類

及危害圖式，參照附表二之格式明顯標示下列事項，所用文

字以中文為主，必要時並輔以作業勞工所能瞭解之外文： 

一、危害圖式。 

二、內容： 

(一)名稱。 

(二)危害成分。 

(三)警示語。 

(四)危害警告訊息。 

(五)危害防範措施。 

(六)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之名稱、地址及電話。 

前項容器內之危害性化學品為混合物者，其應標示之危害成

分指混合物之危害性中符合國家標準 CNS15030 分類，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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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性危害或健康危害之所有危害物質成分。 

第一項容器所裝之危害性化學品無法依附表一規定之分類

歸類者，得僅標示第一項第二款事項。 

第一項容器之容積在 100 毫升以下者，得僅標示名稱、危害

圖式及警示語。 

§第 6條 對前條第二項之混合物，應依其混合後之危害性予以標示。

前項危害性之認定方式如下： 

一、混合物已作整體測試者，依整體測試結果。 

二、 混合物未作整體測試者，其健康危害性，除有科學資料

佐證外，應依國家標準 CNS15030 分類之混合物分類

標準，對於燃燒、爆炸及反應性等物理性危害，使用有

科學根據之資料評估。 

§第 7 條 標示之危害圖式形狀為直立 45 度角之正方形，其大小需能

辨識清楚。圖式符號應使用黑色，背景為白色，圖式之紅框

有足夠警示作用之寬度。 

§第 8條 危害性化學品之容器屬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標示： 

一、 外部容器已標示，僅供內襯且不再取出之內部容器。 

二、 內部容器已標示，由外部可見到標示之外部容器。 

三、 勞工使用之可攜帶容器，其危害性化學品取自有標示之

容器，且僅供裝入之勞工當班立即使用。 

四、 危害性化學品取自有標示之容器，並供實驗室自行作實

驗、研究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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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安全資料表、清單、揭示及通識措施 

依《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 

§第 12 條 雇主對含有危害性化學品或符合附表三規定之每一化學品，

應依附表四提供工作者安全資料表。 

前項安全資料表所用文字以中文為主，必要時並輔以使用

人員所能瞭解之外文。 

§第 13 條 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提供前條之化學品與事業單位或

自營作業者前，應提供安全資料表，該化學品為含有二種

以上危害成分之混合物時，應依其混合後之危害性，製作

安全資料表。 

前項化學品，應列出其危害成分之化學名稱，其危害性之

認定方式如下： 

一、混合物已作整體測試者，依整體測試結果。 

二、 混合物未作整體測試者，其健康危害性，除有科學資

料佐證外，依國家標準 CNS15030 分類之混合物分類

標準；對於燃燒、爆炸及反應性等物理性危害，使用

有科學根據之資料評估。 

§第 14 條 前條所定混合物屬同一種類之化學品，其濃度不同而危害

成分、用途及危害性相同時，得使用同一份安全資料表，

但應註明不同化學品名稱。 

§第 15 條 製造者、輸入者、供應者或雇主，應依實際狀況檢討安全

資料表內容之正確性，適時更新，並至少每 3年檢討一次。 

前項安全資料表更新之內容、日期、版次等更新紀錄，應

保存 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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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條 為防止使用人員未確實知悉危害性化學品之危害資訊，致

引起之職業災害，應採取下列必要措施： 

一、依實際狀況訂定危害通識計畫，適時檢討更新，並依

計畫確實執行，其執行紀錄保存三年。 

二、製作危害性化學品清單，其內容、格式參照附表五。 

三、將危害性化學品之安全資料表置於工作場所易取得之

處。 

四、使勞工接受製造、處置或使用危害性化學品之教育訓

練，其課程內容及時數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

之規定辦理。 

五、其他使勞工確實知悉危害性化學品資訊之必要措施。 

小提醒：前述危害通識計畫，應含危害性化學品清單、安

全資料表、標示、危害通識教育訓練等必要項目之擬訂、

執行、紀錄及修正措施。 

教育部為協助各實驗場所建置化學品清單，有效使用「化學品管

理與申報系統」登錄毒性化學物質與一般化學品運作情形，並加強化

學品管理制度，與工業技術研究院合作並建立教育部化學品管理與申

報系統。 

※詳細內容請參考教育部「化學品管理與申報系統」

http://chem.moe.edu.tw/siteMap.aspx 

  

http://chem.moe.edu.tw/siteMap.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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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校園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相關法規：職安法、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職業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

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 

任何人進入一新的作業場所，對設備、環境、作業方法、作業程

序、危害因子等可能一無所知，因此，學校應加以必要之教育訓練，

使其能勝任工作，維護作業安全。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為提升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品質，並就現行有關教育訓練種類、訓練單位辦訓

資格及其管理等規定，適度檢討修正，俾增進安全衛生知能，預防職

業災害發生。 

5.1 非管理階層之一般性人員應受之教育訓練 

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 

§第 16 條 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

於各該工作必要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但其工作環境、

工作性質與變更前相當者，不在此限。 

無一定雇主之勞工及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

事勞動之人員，應接受前項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一般安全

衛生教育訓練）。 

一、 課程（以與該勞工作業有關者）： 

(一) 作業安全衛生有關法規概要 

(二)  職業安全衛生概念及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三) 作業前、中、後之自動檢查 

(四) 標準作業程序 

(五) 緊急事故應變處理 

(六) 消防及急救常識暨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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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其他與勞工作業有關之安全衛生知識 

二、 教育訓練時數： 

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依實際需要排定時數，不

得少於3小時。但從事使用生產性機械或設備、車輛系營建機械、

高空工作車、捲揚機等之操作及營造作業、缺氧作業、電焊作業

等應各增列 3小時；對製造、處置或使用危害性化學品者應增列

3小時。 

 5.2 實驗室管理人員應受之教育訓練 

雇主對擔任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之勞工，應於事前使其接受職

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事業經營負責人或其代理

人擔任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者，亦同，此處之作業主管可能為授課 

教師、計畫主持人、實驗室管理人員等，依其對於在該場所內作業人

員之指揮權而定，其教育訓練課程及時數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規則》附表一之規定。 

小提醒：本節所提人員屬第二類事業單位。 

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 

§第 3條 上述所提人員，具備下列資格之一者，得免接受第一項之安

全衛生教育訓練： 

一、具有職業安全管理師、職業衛生管理師、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員資格。 

二、經職業安全管理師、職業衛生管理師、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員教育訓練合格領有結業證書。 

三、接受職業安全管理師、職業衛生管理師、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員教育訓練期滿，並經第 24 條第 3 項規定之測驗

合格，領有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結業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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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業務主管人員於新僱或在職於變更工作前，應參照附表

14下列課程增列 6小時。 

 (一)安全衛生管理與執行。 

 (二)自動檢查。 

 (三)改善工作方法。 

 (四)安全作業標準。 

5.3 學校管理之人員應受之教育訓練 

職業安全衛生人員可分成「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職業安全

管理師」、「職業衛生管理師」及「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四類，其中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又分成甲種、乙種及丙種。 

小提醒：本節所提人員屬第三類事業單位。 

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 

§第 3 條 雇主對擔任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之勞工，應於事前使其

接受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事業經

營負責人或其代理人擔任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者，亦同。 

§第 5 條 雇主對擔任下列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之勞工，應於事前

使其接受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一、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二、職業安全管理師或職業衛生管理師。 

三、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 

其訓練時數，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附表一及三之規定： 

職業安全衛生人員 訓練時數 

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21 小時 

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35 小時 

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42 小時 

職業安全管理師或職業衛生管理師 115 小時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 107 小時 



36 

 

第六章  校園人員身心健康保護管理 

(相關法規：職安法、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勞工健康保護規則、女性勞工

母性健康保護實施辦法、妊娠與分娩後女性及未滿十八歲勞工禁止從事危險性或

有害性工作認定標準) 

(相關指引：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指引、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指引、執行

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指引、工作場所母性健康保護技術指引促發疾病預防指

引) 

有關設置從事勞工健康服務之醫護人員之勞工人數規模計數基

準為：於「學校所僱之勞工(受僱從事工作獲致工資之教職員工，及

與學校存有提供勞務獲取報酬之工作事實與勞動契約之專任、兼任研

究助理、教學助理、研究計畫臨時人員、實習生等)屬之。 

為配合職安法第 22條分階段擴大施行事業單位勞工人數 50人以

上者，辦理勞工健康保護事宜，與因應職場肌肉骨骼疾病、心理壓力

等新興職業疾病之預防、流行病學顯示鉻酸及其鹽類、重鉻酸及其鹽

類、苯、甲醛與銦及其化合物等作業暴露所導致勞工健康危害；另有

鑑於事業單位之規模及工作特性樣態不同，為強化勞工健康保護及符

合臨場健康服務之實務需求，勞動部已於 106 年 11 月 13 日修訂勞

工健康保護規則，以維護勞工身心健康。 

6.1 健康服務醫護人員與相關人員設置與職責 

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 

§第 3 條 事業單位之同一工作場所，勞工總人數在 300 人以上或從事

特別危害健康作業之勞工總人數在 100 人以上者，應視該場

所之規模及性質，依本法附表二、附表三所定之人力配置及

臨場服務頻率，僱用或特約從事勞工健康服務之醫師及僱用

從事勞工健康服務之護理人員（以下簡稱醫護人員），辦理臨

場健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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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條 從事勞工健康服務之醫師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 

二、依附表五規定之課程訓練合格。 

從事勞工健康服務之護理人員及勞工健康服務相關人員，應

依附表六規定之課程訓練合格。 

§第 9條 事業單位應參照工作場所大小、分布、危險狀況與勞工人數，

備置足夠急救藥品及器材，並置急救人員辦理急救事宜。但

已具有急救功能之醫療保健服務業，不在此限。 

前項急救人員應具下列資格之一，且不得有失聰、兩眼裸視

或矯正視力後均在 0.6 以下、失能及健康不良等，足以妨礙

急救情形： 

一、醫護人員。 

二、經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所定急救人員之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合格。 

三、緊急醫療救護法所定救護技術員。 

第一項所定急救藥品與器材，應置於適當固定處所，至少每

6個月定期檢查並保持清潔。對於被污染或失效之物品，應隨

時予以更換及補充。 

第一項急救人員，每一輪班次應至少置 1 人；其每一輪班次

勞工總人數超過 50 人者，每增加 50 人，應再置 1 人。但事

業單位每一輪班次僅一人作業，且已建置緊急連線裝置、通

報或監視等措施者，不在此限。 

急救人員因故未能執行職務時，雇主應即指定具第二項資格

之人員，代理其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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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條 雇主應使醫護人員及勞工健康服務相關人員臨場服務辦理

下列事項： 

一、勞工體格（健康）檢查結果之分析與評估、健康管理

及資料保存。 

二、協助雇主選配勞工從事適當之工作。 

三、辦理健康檢查結果異常者之追蹤管理及健康指導。 

四、辦理未滿 18歲勞工、有母性健康危害之虞之勞工、

職業傷病勞工與職業健康相關高風險勞工之評估及個

案管理。 

五、職業衛生或職業健康之相關研究報告及傷害、疾病紀

錄之保存。 

六、勞工之健康教育、衛生指導、身心健康保護、健康促

進等措施之策劃及實施。 

七、工作相關傷病之預防、健康諮詢與急救及緊急處置。 

八、定期向雇主報告及勞工健康服務之建議。 

九、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者。 

§第 11 條 前條所定臨場服務事項，事業單位依第 3 條或第 5 條規定

僱用護理人員或勞工健康服務相關人員辦理者，應依勞工

作業環境特性及性質，訂定勞工健康服務計畫，據以執行；

依第 3 條或第 4 條規定以特約護理人員或勞工健康服務相

關人員辦理者，其勞工健康服務計畫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

代替。 

事業單位對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

人員，應比照事業單位勞工，提供前條所定臨場服務。但

當事人不願提供個人健康資料及書面同意者，以前條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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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至第 8款規定事項為限。 

§第 12 條 為辦理前二條所定業務，雇主應使醫護人員、勞工健康服

務相關人員配合職業安全衛生、人力資源管理及相關部門

人員訪視現場，辦理下列事項： 

一、辨識與評估工作場所環境、作業及組織內部影響勞工

身心健康之危害因子，並提出改善措施之建議。 

二、提出作業環境安全衛生設施改善規劃之建議。 

三、調查勞工健康情形與作業之關連性，並採取必要之預

防及健康促進措施。 

四、提供復工勞工之職能評估、職務再設計或調整之諮詢

及建議。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者。 

§第 13 條 雇主執行前三條業務時，應依附表七填寫紀錄表，並依相

關建議事項採取必要措施。 

前項紀錄表及採行措施之文件，應保存 3年。 

 從事勞工健康服務之醫師人力配置及臨場服務頻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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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設置從事勞工健康服務之醫師及護理人員對照表 

 

 勞工總人數 50 人至 299 人之事業單位醫護人員臨場服務頻率 

 

※欲了解更多勞工健康保護事項，詳細請參考勞工健康保護規則 

6.2 健康檢查及管理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 20 條  雇主於僱用勞工時，應施行體格檢查；對在職勞工應施

行下列健康檢查： 

一、一般健康檢查。 

二、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者之特殊健康檢查。 

三、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為特定對象及特定項目之健康

檢查。 

http://laws.mol.gov.tw/flaw/FLAWDOC01.aspx?lsid=FL015013&flno=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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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檢查應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可

之醫療機構之醫師為之；檢查紀錄雇主應予保存，並負

擔健康檢查費用；實施特殊健康檢查時，雇主應提供勞

工作業內容及暴露情形等作業經歷資料予醫療機構。 

前二項檢查之對象及其作業經歷、項目、期間、健康管

理分級、檢查紀錄與保存期限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

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醫療機構對於健康檢查之結果，應通報中央主管機關備

查，以作為工作相關疾病預防之必要應用。但一般健康

檢查結果之通報，以指定項目發現異常者為限。 

第二項醫療機構之認可條件、管理、檢查醫師資格與前

項檢查結果之通報內容、方式、期限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勞工對於第一項之檢

查，有接受之義務。 

§第 21條  雇主依前條體格檢查發現應僱勞工不適於從事某種工作，

不得僱用其從事該項工作。健康檢查發現勞工有異常情形

者，應由醫護人員提供其健康指導；其經醫師健康評估結

果，不能適應原有工作者，應參採醫師之建議，變更其作

業場所、更換工作或縮短工作時間，並採取健康管理措施。 

雇主應依前條檢查結果及個人健康注意事項，彙編成健康

檢查手冊，發給勞工，並不得作為健康管理目的以外之用

途。 

前二項有關健康管理措施、檢查手冊內容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之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22 條  事業單位勞工人數在 50人以上者，應僱用或特約醫護人

http://laws.mol.gov.tw/flaw/FLAWDOC01.aspx?lsid=FL015013&flno=20
http://laws.mol.gov.tw/flaw/FLAWDOC01.aspx?lsid=FL015013&flno=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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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辦理健康管理、職業病預防及健康促進等勞工健康保

護事項。 

前項職業病預防事項應配合第 23 條之安全衛生人員辦理

之。 

第一項事業單位之適用日期，中央主管機關得依規模、性

質分階段公告。 

第一項有關從事勞工健康服務之醫護人員資格、勞工健康

保護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勞工健康保護規則》 

§第 15 條 雇主對在職勞工，應依下列規定，定期實施一般健康檢

查： 

一、年滿 65 歲者，每年檢查 1次。 

二、40 歲以上未滿 65 歲者，每 3年檢查 1次。 

三、未滿 40 歲者，每 5年檢查 1次。 

前項所定一般健康檢查之項目與檢查紀錄，應依附表八及

附表十規定辦理。但經檢查為先天性辨色力異常者，得免

再實施辨色力檢查。 

§第 16 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第二條規定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應定期

或於變更其作業時，依附表九所定項目，實施特殊健康檢

查。 

雇主使勞工接受定期特殊健康檢查時，應將勞工作業內

容、最近一次之作業環境監測紀錄及危害暴露情形等作業

經歷資料交予醫師。 

※詳細請參考職安法、勞工健康保護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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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職安法新興職業病健康管理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 6條第 2項 雇主對下列事項，應妥為規劃及採取必要之安全衛

生措施： 

一、重複性作業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之預防。 

二、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等異常工作負荷

促發疾病之預防。 

三、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

之預防。 

四、避難、急救、休息或其他為保護勞工身心健康

之事項。 

前二項必要之安全衛生設備與措施之標準及規則，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分類 適用範圍及對象 

肌肉骨骼疾病 鍵盤及滑鼠操作姿勢不正確、打字、使用滑鼠的重

複性動作、長時間壓迫造成身體組織局部壓力、視

覺的過度使用、長時間以坐姿進行工作或讓背部處

於固定姿勢、不正確的坐姿、長時間處於局限空間

內、長時間暴露於全身性或局部性振動工作、不正

確的立姿、不正確的搬運姿勢、長時間站立教學或

講課之校內工作者，技工工友清掃整理(重複性動

作、搬東西) 

異常工作負荷 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等具過勞與壓力風險

之校內工作者。 

1.輪班工作: 指該工作時間不定時輪替可能影響

其睡眠之工作，如工作者輪換不 同班別，包括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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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適用範圍及對象 

班、晚班或夜班工作。  

2.夜間工作: 參考勞動基準法之規定，為工作時間

於午後10時至翌晨6時內，可能影響其睡眠之工作。  

3.長時間工作:係指下列情形之一者 

(1)1個月內加班時數超過 100 小時 

(2)2~6個月內，月平均加班時數超過 80 小時 

(3)1~6六個月，月平均加班時數超過45 小時  

4.依體格(健康)檢查報告數據，評估十年內發生

腦、心血管疾病風險≧20%者。 

5.其他異常工作負荷: 不規則的工作、經常出差的

工作、工作環境(異常溫度環境噪音、時差)及伴隨

精神緊張之日常工作負荷與工作相關事件。 

遭受身體或精

神不法侵害 

校內工作者於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

神不法侵害。 

1.肢體暴力(如：毆打、抓傷、拳打、腳踢等)。  

2.心理暴力(如：威脅、欺凌、騷擾、辱罵等)。  

3.語言暴力(如：霸凌、恐嚇、干擾、歧視等)。 

4.性騷擾(如：不當的性暗示與行為等)。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 

§第 9 條 預防重複性作業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之妥為規劃，其內容

應包含下列事項： 

一、作業流程、內容及動作之分析。 

二、人因性危害因子之確認。 

三、改善方法及執行。 

四、成效評估及改善。 

五、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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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條 預防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等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

病之妥為規劃，其內容應包含下列事項： 

一、高風險群之辨識及評估。 

二、醫師面談及健康指導。 

三、工作時間調整或縮短及工作內容更換之措施。 

四、健康檢查、管理及促進。 

五、成效評估及改善。 

六、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第 11 條 預防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之妥

為規劃，其內容應包含下列事項： 

一、危害辨識及評估。 

二、作業場所之配置。 

三、工作適性安排。 

四、行為規範之建構。 

五、危害預防及溝通技巧之訓練。 

六、事件之處理程序。 

七、成效評估及改善。 

八、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詳細請參考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指引、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

指引、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指引 

 

6.4 母性健康保護預防 

為維護校內女性工作者（含：教職、員工、與學生與自營作業工

作者及及在學校適用職安法工作場所從事作業之承攬商勞工與自營

作業者等），遇其工作環境或作業活動存有職安法規所稱對母性健康

危害之虞時，學校應採取母性健康保護措施;依據職安法規規定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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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有母性健康危害之虞之工作，應採取特別風險評估後對於母性健

康保護措施採取預防或消除危害、調整工作條件或調換工作，遇必要

之可能危害(應經醫師確認健康無虞後，告知當事人相關資訊)，並應

妥適尊重當事人之工作意願，以符合就業平等與母性保護之相關規定。 

依《職安法》 

§第 30 條  雇主不得使妊娠中之女性勞工從事下列危險性或有害性

工作：  

一、礦坑工作。 

二、鉛及其化合物散布場所之工作。 

三、異常氣壓之工作。 

四、處理或暴露於弓形蟲、德國麻疹等影響胎兒健康之

工作。 

五、處理或暴露於二硫化碳、三氯乙烯、環氧乙烷、丙

烯醯胺、次乙亞胺、砷及其化合物、汞及其無機化

合物等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危害性化學品之工

作。 

六、鑿岩機及其他有顯著振動之工作。 

七、一定重量以上之重物處理工作。 

八、有害輻射散布場所之工作。 

九、已熔礦物或礦渣之處理工作。 

十、起重機、人字臂起重桿之運轉工作。 

十一、動力捲揚機、動力運搬機及索道之運轉工作。 

十二、橡膠化合物及合成樹脂之滾輾工作。 

十三、處理或暴露於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具有致病或致

死之微生物感染風險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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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危險性或有害性之工

作。 

雇主不得使分娩後未滿一年之女性勞工從事下列危險性或

有害性工作： 

一、礦坑工作。 

二、鉛及其化合物散布場所之工作。 

三、鑿岩機及其他有顯著振動之工作。 

四、一定重量以上之重物處理工作。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危險性或有害性之工作。 

第一項第五款至第十四款及前項第三款至第五款所定之工

作，雇主依第三十一條採取母性健康保護措施，經當事人

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第一項及第二項危險性或有害性工作之認定標準，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雇主未經當事人告知妊娠或分娩事實而違反第一項或第二

項規定者，得免予處罰。但雇主明知或可得而知者，不在

此限。 

§第 31 條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業，雇主應對有母性健康危害之

虞之工作，採取危害評估、控制及分級管理措施；對於

妊娠中或分娩後未滿 1年之女性勞工，應依醫師適性評

估建議，採取工作調整或更換等健康保護措施，並留存

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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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女性勞工母性健康保護實施辦法》 

§第 3條至§第 5條 

應實施母性健康保護者包含： 

1.事業單位勞工人數在 300 人以上，使於妊娠中或分娩後未滿 1年之

女性勞工，從事可能影響胚胎發育、妊娠或哺乳期間之母體及嬰兒

健康之工作者 

2.具有鉛作業之事業中，雇主使女性勞工從事鉛及其化合物散布場所

之工作者 

3.雇主使妊娠中或分娩後未滿 1年之女性勞工，從事或暴露於職安法

第 30條第 1項或第 2項之危險性或有害性工作者。 

校園中以教室、辦公室及依各學科屬性所設之實驗及實習場所或

汙水處理廠、供膳場所、高低壓配電場所及危害物處理場所為主要作

業環境，並依其相關作業內容是否符合母性健康保護相關法令規定並

進行分規劃與實施，本校對於學校工作場所可能存在之母性健康危害，

需參考相關法規及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或管理規章或學校安全衛

生相關規範等求，建立母性健康危害辨識及風險評估之管理機制，以

有效執行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並將相關執行之

措施予以記錄，及將其相關文件及紀錄至少保存3年。 

※詳細請參照女性勞工母性健康保護實施辦法、妊娠與分娩後女性及

未滿十八歲勞工禁止從事危險性或有害性工作認定標準及工作場所

母性健康保護技術指引促發疾病預防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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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校園採購、承攬及變更管理 

(相關法規：職安法、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 

(相關指引：採購管理技術指引、承攬管理技術指引、變更管理技術指引) 

學校為職安法之適用對象，職安法在安全衛生設施及管理制度

有明確規定，當學校在興建校舍、整修設備、教具與器材、物料之

採購行為及委託教學活動等事項時，應注意採購、承攬及變更管理

作業過程安全性與該設備在使用上之安全性。 

依《職安法》 

§第 25 條 事業單位以其事業招人承攬時，其承攬人就承攬部分負本

法所定雇主之責任；原事業單位就職業災害補償仍應與承

攬人負連帶責任。再承攬者亦同。 

原事業單位違反本法或有關安全衛生規定，致承攬人所僱

勞工發生職業災害時，與承攬人負連帶賠償責任。再承攬

者亦同。 

§第 26 條 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時，應於事前

告知該承攬人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本法及有

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承攬人就其承攬之全部或

一部分交付再承攬時，承攬人亦應依前項規定告知再承攬

人。 

§第 27 條 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

為防止職業災害，原事業單位應採取下列必要措施： 

一、設置協議組織，並指定工作場所負責人，擔任指揮、

監督及協調之工作。 

二、工作之連繫與調整。 

三、工作場所之巡視。 

四、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育之指導及協助。 

五、其他為防止職業災害之必要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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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單位分別交付二個以上承攬人共同作業而未參與共同

作業時，應指定承攬人之一負前項原事業單位之責任。 

§第 28 條 二個以上之事業單位分別出資共同承攬工程時，應互推一

人為代表人；該代表人視為該工程之事業雇主，負本法雇

主防止職業災害之責任。 

7.1 採購管理 

為防止災害發生，確保本校校內工作者（如：教職、員工、與學

生等）之工作及學習環境之安全與衛生，使本校工程承攬廠商(以下

簡稱承攬商)及從事修繕或其他作業之自營作業者，均能遵守安全衛

生等規定，其範圍包含校園各項新建、修繕、改建、維護、保養、

檢修、設備安裝等發包工程。 

校園採購管理之安全衛生基本準則： 

一、要求廠商辦理下列事項，並列為履約要件： 

(一)對工安設施、安全防護具之投入經費佔工程費用之比例。 

(二)提供施工計畫或說明書，內容須包含工程圖、施工方法或

標準、工程之潛在危害及風險、相關控制措施及安全衛生

管理計畫等。 

(三)施工現場之安全衛生管理及作業管制。 

(四)作業現場周圍環境之安全衛生。 

(五)原有機械設備之安全防護。 

(六)作業人員之資格及技術。 

(七)人員、機械、設備及器具等入廠(場)安全衛生。 

二、財物採購之安全衛生規格要求： 

機械設備應裝設或具備之安全防護需求、組裝圖及配線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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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於勞務採購之安全衛生規格可要求： 

(一)服務內容及其安全衛生之危害與控制。 

(二)作業人員之安全衛生資格、技術。 

(三)使用器材及實施方法之安全。 

(四)作業現場之安全衛生管理及作業管制。 

(五)作業現場之安全衛生監督人力。 

四、訂定各種安全規範： 

(一)採購承攬契約 

(二)工程採購契約 

(三)統包工程說明書 

五、採購之安全衛生規格需求： 

(一)隨貨附原廠測試報告 

(二)隨貨附材質證明 

(三)隨貨附防爆等級證明 

(四)隨貨附品質保證書 

※詳細可參考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採購管理技術指引、教育部安

全衛生資訊網各級學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相關計畫及工具範本」 

 

7.2 承攬管理 

於學校外包承攬之部份，應擬訂承攬危害告知事項，訂定承攬商

有關職業安全衛生事項之權利與義務，做為承攬商管理之依據，並

確保校內工作者、資產及承攬商施工人員之安全衛生，有效防止意

外事故及環境污染發生。 

校園承攬管理之安全衛生基本準則： 

一、 承攬商於簽訂合約時同時完成簽署「承攬作業安全衛生承諾

書」，若該工程涉及兩種工種以上之案件，承辦單位應於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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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召開工程協調會議，並告知承攬商(含再承攬)有關承攬工作

環境危害因素、約定承攬作業之重點與安全衛生注意事項，以

及提送各項施工申請資料(如施工作業申請表)，且遵守承攬商

安全衛生管理辦法之各項規定，其有效期限至契約屆滿或工程

驗收完成時止。  

二、 承攬商須瞭解校園工作環境及潛在危害因素，且遵照職安法相

關規定，於作業時對所屬員工需提供符合標準之必要安全衛生

設備/防護措施，並於工程/作業前予以工作及預防災變所必要

之安全衛生相關教育訓練，並留存紀錄備查。所需之安全衛生

相關教育訓練如下： 

(一) 作業前危害告知教育訓練。  

(二) 特殊作業人員證照資格訓練（例：危險性機械設備操作人

員、缺氧作業人員、 堆高機作業人員等），並依照法規定

期完成複訓時數，留存紀錄備查。 

(三) 施工區緊急應變、避難逃生教育訓練（例：火警、地震

等）。  

三、 承攬商對校園之工作環境及潛在危害因素等如有不瞭解之處，

應於作業前問明確認並告知相關作業人員後，方可進行作業。  

(一) 校內工程:安全衛生管理室人員、承辦單位進行宣導告知。  

(二) 新建(擴建)工程:監造單位、承攬商安全衛生管理人員、環

安單位(名稱應該與校內工程一樣)進行宣導告知。  

四、 承攬商及工作人員應遵守「職業安全衛生法」、「勞動基準

法」、及有關附屬法規，並遵守合約及相關管理辦法之規範。 

五、 承攬商應訂定所承攬之工程於施工時的工作安全衛生守則與標

準作業程序，並遵照校方所建議之工法規範進行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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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承攬商欲申請進行消防檢修作業時，需附消防 CO2 及化學系統

安全作業規範及辦法。 

※詳細可參考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承攬管理技術指引、教育部安

全衛生資訊網各級學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相關計畫及工具範本」 

 

7.3 變更管理 

變更係指製程、活動或服務中各項作業之變更，包括作業之條

件、方法、原物料、機械或設備等，並未涉及事業單位組織架構調 

整、人員異動等對其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及績效之影響，這部分

之運作 可考量納入管理審查及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等管理機制中，適

用範圍包含設備、原物料、實驗流程、技術及安全設施之變更。 

校園變更管理之安全衛生基本準則： 

一、 界定變更管理之範圍：應明確定義出變更管制之範圍，如：建

築物、設備、化學品、標準作業程序等之新增與變更。 

二、 制訂變更管制度或程序：於管理系統中制訂變更管制度或程

序，並依此執行變更管理。 

三、 申請變更：當變更符合管制範圍時，應由變更單位申請變更。 

四、 進行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在導入變更項目前，應事先評估此

變更是否引起新的危害、風險或是加劇危害或風險的程序，並

評估此風險是否在可接受範圍，若無法接受則不可執行此變

更，待風險評估完成後需將變更後之風險結果更新，並將風險

告知與此變更項目有關之校內工作者。 

五、 文件化：將有關變更項目之相關資料結果予以文件化；完成前

述步驟後方能執行變更項目。 

※詳細可參考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變更管理技術指引、教育部安

全衛生資訊網各級學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相關計畫及工具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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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校園意外事故通報及案例分析 

安全衛生對於學校的實習場所而言是極重要的主要目標。沒有意

外事件發生的實習場所，可使教學持續進行，發揮其應有的功能，更

可免除因人員傷亡而造成學校的困擾。學生，未來將是各行業的從業

人才，透過教育學習重視安全衛生珍惜生命，對於學生在日後進入職

場的習性具有重大的意義，更有其正面的影響。 

8.1 校園意外事故通報說明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平時對安全衛生管理的工作，應保持相當的

危機意識，根據美國安全專家 Heinrich(1931)的事故發生率分析報

告中指出，當同一種事故不斷發生時，受到重傷：輕傷：驚嚇無受傷

的事故比率約為 1：29：300，即每 330 次的意外事故中，大約 300 次

屬於驚嚇而無人受傷害，約有 29 件屬輕傷害事故，而有 1 件屬於嚴

重的傷害。因此，欲有效控制事故與災害，對未釀成災害的事不可敷

衍了事，故應該加以重視以防範未然。 

因此，將安全與衛生之觀念與習慣深植人心，確信所有事故是可

以預防的，時刻提高警覺，便能遠離危險狀況，如不幸真的發生校園

意外事故，學校則需依照校園安全及災害通報作業要點透過校園安全

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網站實施通報，並經教育部評估後區分為重

大事故、指定事故及其他事故，依其規定學校應指定單位及專人為實

驗（習）場所管理及事故災害事件通報作業窗口、學校人員知悉所屬

學校發生實驗（習）場所事故災害事件，應以口頭或書面告知學校校

園安全及環安衛相關單位；學校獲悉實驗（習）場所事故災害事件後，

應依相關規定啟動必要處理機制，並於時限內完成法定通報及校安通

報網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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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 37 條 規定事業單位勞動場所發生下列職業災害之一者，雇主應

於 8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機構：  

一、發生死亡災害。  

二、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 3人以上。  

三、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 1人以上，且需住院治療。 

如校園發生職業災害，為了逃避責任，或者是擔心勞動檢查單位前

來調查，而未盡到通報的責任，則將面臨新臺幣 3萬元以上 30 萬元

以下罰鍰處分。 

※請參考教育部各級學校實驗（習）場所事故災害訪查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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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校園實驗室暨實習場所意外事故調查分析與案例 

序號 意外事故說明 

災害 

類型 

災害經過與原因說明 因應對策 傷亡及財損 

1 
○○大學○○系○○

館發生火警災。 
火災 

晚上 6 時 30 分發生火災，校方立即疏

散人群並通知消防隊，火勢於消防隊到

後立即控制，現場無人傷亡。 

經校方人員轉述，現場初步判定起火

原因為延長線插座電線走火。 

1. 建議學校加強實驗室安全衛

生教育訓練。 

2. 建議依同一年份採購的電器

產品，應進行檢視並建立維護

保養記錄。 

3. 建議加強電器設備自動檢查，

如無使用時請確實關閉電源。 

電腦一台 

2 
○○高級中學發生實

驗爆炸。 
爆炸 

下午 4 時 55 分教師帶領數理特教班學

生在操場中央進行液態氧的助燃性研

究，首先將鐵屑放在花盆中，但因課前

準備的鐵屑鐵片的數量不夠，放入液態

氧中無法順利點燃，所以倒入半罐過期

1.建議學校進行相關物理化學

實驗應在適當實驗場所進行

實驗，應由老師進行安全衛生

教育宣導，並親自示範指導實

驗流程。 

15 人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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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意外事故說明 

災害 

類型 

災害經過與原因說明 因應對策 傷亡及財損 

的沙拉油以及些許鋁片，一開始依舊無

法順利點燃，但空氣中油氣濃度越來越

高，點燃之後，造成空氣中的油氣瞬間

劇烈反應，花盆因此破碎噴出的碎片造

成周圍的學生、老師受傷。 

2. 學校應訂定相關實驗室操作

標準作業程序(包含課綱或

科展實驗課程等)，並針對各

項實驗使用之化學品或物

質，以較嚴謹態度評估風險

以及其安全事項，並指導學

生熟悉操作程序，以降低發

生意外風險。 

3. 學校於戶外進行類似實驗

時，須注意風向及劑量多寡，

及物質安全資料表之物化反

應，且人員應著適當防護具，

避免噴濺傷、切割擦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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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意外事故說明 

災害 

類型 

災害經過與原因說明 因應對策 傷亡及財損 

3 
○○大學○○學院○

發生火災。 
火災 

晚上 10 時發生火災，校方立即疏散人

群並通知消防隊，火勢於消防隊到後立

即控制，現場無人傷亡。 

依校方人員轉訴，初步判定起火原因為

插座受損導致電線走火。 

1. 建議學校加強實驗室安全衛

生教育訓練。 

2. 建議依同一年份採購的電器

產品建立維護保養記錄 。 

3. 建議加強電器設備自動檢

查，如無使用時請確實關閉

電源。 

桌椅 

4 
○○高工發生教師遭

車床切傷 

被切割擦

傷 

約晚上 9 時汽車科老師於操作車床加

工(教學準備)金屬管時遭抖動之鐵管

傷及右手小手臂。 

1. 將本次災害事故之調查處理

及預防等列入學校同質性實

驗(習)場所之教育訓練課

程，檢討此次事故之缺失及

應改善之作業流程及標準作

業程序。 

2. 建議該校應確實檢討及落實

1人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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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意外事故說明 

災害 

類型 

災害經過與原因說明 因應對策 傷亡及財損 

實驗（習）場所之風險評估及

通報，落實內部稽核及外部

稽核，並建議對具有相同類

型風險之實驗(習)設備應進

行全面清查，完成各項風險

管理及改善措施，經評估達

到可接受風險後方可使用。 

5 
○○國中發生學生實

驗意外吸入化學品 

與有害物

接觸 

該校 8 年級理化課程進行氧化反應實

驗，金屬在空氣中燃燒和空氣中的氧劇

烈反應，物質與氧結合的反應，稱為氧

化，反應後的產物稱為氧化物，當日該

校此操作非金屬的氧化實驗，使用酒精

燈燃燒硫粉，產生二氧化硫，因實驗過

程中，二氧化硫的味道刺鼻，課堂中兩

1. 其次應加強教育訓練與宣

導，加強操作者之安全衛生

意識，避免相關事故再度發

生。 

2. 瞭解工業安全衛生之重要性

相關法令規定。 

3. 認識實習(驗)場所可能出現

1人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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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意外事故說明 

災害 

類型 

災害經過與原因說明 因應對策 傷亡及財損 

位學生不顧老師事先的提醒，湊近聞燃

燒後產生的二氧化硫，造成喉嚨痛及呼

吸不順的現象。 

的危害因素。  

4. 熟悉各種安全衛生防護器具

之正確使用要領，預防實驗

傷害發生。  

5. 提升教師之安全衛生相關知

能，強化緊急應變能力，以建

立安全教學環境。教學過程

中和學生深入探討與教導，

瞭解工作場所環境概況、各

種安全衛生防護具之正確使

用要領，以預防災變之發生，

確保自身安全與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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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意外事故說明 

災害 

類型 

災害經過與原因說明 因應對策 傷亡及財損 

6 
○○高工發生實習意

外，學生遭熱水燙傷。 

與高低溫

接觸 

下午 2 時 30 分汽車科二年級學生於汽

車科實習教室進行引擎課程操作，其操

作之引擎熱水塞突然爆開，在旁的陳姓

學生閃避不及，即遭到熱水燙傷右前

臂。 

1. 建議該校落實加強教育訓練

與宣導，加強其他受工作場

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

動之人員安全衛生意識，避

免相關事故再度發生。 

2. 建議學校對汽車引擎操作前

予以實施連結裝置、蓄電池、

配線、控制裝置之有無異常

之作業檢點。建議學校對於

有暴露於高溫、低溫之虞者，

應置備安全衛生防護具，如

安全面罩、防護眼鏡、防護衣

等適當之防護具，並予以確

實使用。 

受傷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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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意外事故說明 

災害 

類型 

災害經過與原因說明 因應對策 傷亡及財損 

7 

○○大學發生實習意

外，學生遭鑽頭刺傷眼

睛。 

物體飛落 

下午 5 時 40 分機械一甲班賴姓同學操

作鑽床時，疑因鑽頭鑽入工件時偏心，

又急速下鑽，導致鑽頭折斷，斷裂之鑽

頭飛噴插入站於左側旁觀學生董姓學

生之左眼，造成失能傷害。 

1. 建議學校全面盤檢實習工廠

各類機械、設備、器具，確認

改善或汰換至符合安全標

準，方可提供人員實習操作

使用。實習工廠機械須全面

於適當位置加裝緊急停止裝

置及安全護罩或護圍。 

2. 安全作業標準、故障排除及

緊急應變應列入實習課程操

作前教導，並確認所有實習

操作人員完全熟習。實習過

程中應確實要求人員全程使

用個人防護具，如有違反即

令離場。 

受傷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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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意外事故說明 

災害 

類型 

災害經過與原因說明 因應對策 傷亡及財損 

8 
○○大學，學生遭高溫

滅菌鍋蒸氣燙湯。 

與高低溫

接觸 

下午 6 時醫技系楊姓同學於○○實驗

室進行滅菌時，手動開啟高溫滅菌鍋，

不慎被噴出的蒸氣燙傷腿部。 

1. 認識實習(驗)場所可能出現

的危害因素。 

2. 建議學校針對該機械設備操

作程序重新進行風險評估，

釐清可能之風險（機械之標

準操作程序、輔助工具之使

用等等）。 

3. 應加強教育訓練與宣導，以

及防護具之穿戴教育，加強

操作者之安全衛生意識，避

免相關事故再度發生。 

受傷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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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意外事故說明 

災害 

類型 

災害經過與原因說明 因應對策 傷亡及財損 

9 

○○大學地下實驗室

庫房發生火災 

 

火災 

下午 5 時地下實驗室庫房冒出濃煙確

定發生火警,立即通知警消人員撲滅火

勢。經清查無人員傷亡。 

建議該校針對老舊設備做通盤

性安全檢查。 
冷氣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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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意外事故說明 

災害 

類型 

災害經過與原因說明 因應對策 傷亡及財損 

10 

○○中學操作化學實

驗造成甲苯噴濺於學

生臉部與眼部。 

與有害物

接觸 

陳姓教師帶領學生操作乙炔氣體實驗

(電石+水)，乙炔燃燒後的產物通過甲

苯溶劑，透過觀察甲苯溶劑的顏色變化

得知燃燒後的產物是否溶解於甲苯溶

劑中。該實驗由陳姓教師親自操作，學

生圍繞在旁觀看，由於此實驗較無法控

制水的流速，致化學品反應較為劇烈，

造成甲苯溶劑噴濺於學生臉部與眼部。 

1. 建議實驗過程中應由老師進

行安全衛生教育宣導，並親

自示範指導實驗流程，並在

操作時保持適當安全觀察距

離。 

2. 學校應訂定相關實驗室操作

標準作業程序(包含課綱或

科展實驗課程等)，並針對各

項實驗使用之化學品或物

質，以較嚴謹態度評估風險

以及其安全事項。 

3. 學校進行類似實驗時，須注

意化學品反應是否有不可預

期狀況發生，以及物質安全

受傷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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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意外事故說明 

災害 

類型 

災害經過與原因說明 因應對策 傷亡及財損 

資料表之物化反應，且人員

應著適當防護具，減少噴濺

傷、與有害物質接觸等危害。 

11 

○○中學操作化學實

驗造成乙酐噴濺於學

生臉部與眼部。 

與有害物

接觸 

學生進行化學實驗-製作阿斯匹靈，實

驗操作前老師要求每位同學戴上護目

鏡。當實驗開始進行時，老師正在其他

組回答同學問題，遠方發現該生未依規

定戴好護目鏡，老師請該生立即戴好。

該生在調整護目鏡時，一手拿試管(內

有乙酐)一手調整護目鏡，不小心將試

管內的乙酐噴濺至鼻子與右眼。 

1. 建議該校落實加強教育訓練

與宣導，加強其他受工作場

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作

業之人員安全衛生意識，避

免相關事故再度發生。 

2. 建議學校對使用危害性化學

品進行風險較高的實驗時，

應使該實驗有關事項實施檢

受傷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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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意外事故說明 

災害 

類型 

災害經過與原因說明 因應對策 傷亡及財損 

點並訂定標準作業程序。 

3. 建議針對學校各項實驗程序

及各類課程進行風險評估，

釐清可能之風險，針對高風

險操作提出因應對策。 

12 
○○大學微生物實驗

室發生火災。 
火災 

學生於實驗室進行實驗，因酒精燈內酒

精即將用罄，學生在水槽內以 40 公升

裝酒精桶分裝至 3公升塑膠瓶，因控制

不當，部份酒精溢出流入水槽內，不慎

手肘撞倒酒精燈，引燃水槽內溢出之酒

精。 

1. 建議學校加強實驗室安全衛

生教育訓練與宣導。 

2. 建議訂定實驗室實驗操作標

準程序、實驗室安全衛生守

則。 

3. 建議學校針對實驗操作程序

進行風險評估，釐清可能風

險（設備操作程序、輔助工具

使用等）。 

1 人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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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意外事故說明 

災害 

類型 

災害經過與原因說明 因應對策 傷亡及財損 

13 

○○高工發生實習意

外，學生遭車床鎖固刀

具割傷。 

被切割擦

傷 

10時30分○○科二年級蘇姓同學於實

習課時操作車床鎖固刀具，操作不慎導

致右手無名指指節割傷。 

1. 操作車床鎖固工件時可能鬆

滑碰到旁邊車刀才被割傷，

此部分鎖緊作業是否可戴手

套預防，但旋轉設備操作時

不能戴手套操作，如鑽床等。

此事件可通盤檢討操作規

範。 

2. 應再加強教育訓練與宣導，

加強操作者之安全衛生意

識，避免相關事故再度發生。 

受傷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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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意外事故說明 

災害 

類型 

災害經過與原因說明 因應對策 傷亡及財損 

14 
○○大學發生博士後

操作實驗遭玻璃割傷 

被切割擦

傷 

下午 5 時 30 分博士後於膜分離實驗室

以玻璃研磨杯進行塑膠粒子攪拌磨碎

的實驗，因玻璃研磨杯冒煙，將冒煙中

的玻璃杯放至於水槽待降溫，未料此時

該研磨杯於水槽中爆裂，導致右手前臂

遭飛射出的碎玻璃劃傷。 

1. 建議學校加強實驗室安全衛

生教育訓練與宣導，避免相

關事故再度發生。 

2. 操作化學實驗的操作人員，

請配戴相關個人防護具。 

受傷 1人 

15 ○○大學實驗室起火 火災 

學生在進行「N,N-二甲基乙醯胺(DMAc)

除水程序，以氫化鈣去除溶劑 N,N-二

甲基乙醯胺中的微量水分」實驗時，將

未失活性的氫化鈣(約 5-10g)不慎掉

入垃圾桶後(裏面是矽膠手套及擦拭油

浴液的紙)，氫化鈣吸水導致放熱冒煙。

他想用乙醇使氫化鈣失活性，加入大量

乙醇，導致垃圾桶燃燒。 

1. 建議該校往後於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教材內容應列入：如

遇相似火災狀況時，應以滅

火器滅火為優先考量，而非

使用化學品進行滅火，以免

相似情況再次發生。 

2. 本次事件該生使用之化學物

質為氫化鈣(非新聞報導內

容所述之硫酸鎂)，本案已有

類似案例， 故本案建議暫不

需前往訪查。 

受傷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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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意外事故說明 

災害 

類型 

災害經過與原因說明 因應對策 傷亡及財損 

16 
○○大學操作滅菌釜

燙傷 

與高溫、

低溫之接

觸 

學生在進行「以幾丁質和幾丁聚醣製備

碳點並探討其特性和應用於檢測微生

物」實驗時，作滅菌釜完成滅菌，取出

滅菌籃，在取出血清瓶不慎掉落，為了

撿掉落的血清瓶滑倒，滑倒時學生整個

人向前傾(趴向散落的液體導致燙傷、

遭破碎的血清瓶而導致割傷)，導致胸

口、兩手、前臂燙傷及雙膝著地時遭碎

玻璃割傷。 

該事故災害依現有資訊已能明

確判斷災害發生原因，且學生亦

依照學校安全衛生工作守則穿

戴防護用具，此次僅是單純滑倒

意外，建議學校可檢討是否有更

好及安全的取物方法，並將此事

件納入實驗室安全衛生宣導，因

此本案建議不須到校訪查。 

受傷 1人 

17 
○○大學操作滅菌鍋

燙傷 

與高溫、

低溫之接

觸 

學生使用滅菌鍋進行實驗器材滅菌，該

生未依照規定穿戴防護用具(手套和實

驗衣)且未依照標準作業流程操作滅菌

鍋，實驗器材滅菌完成後直接開起滅菌

鍋門，導致被高溫蒸氣噴濺造成腹部、

左下肢、左手臂燙傷。 

事故原因清楚，建議不用訪查，

但近年已連續多起高壓滅菌斧

的高壓蒸氣燙傷事件，建議作成

案例及注意事項，請教育部發文

通知各校加強教育訓練應確實

遵守標準作業流程，避免類似案

例一再發生。 

受傷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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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意外事故說明 

災害 

類型 

災害經過與原因說明 因應對策 傷亡及財損 

18 
○○大學英姓外籍生

斷指 

被夾、被

捲 

學生於大型力學館使用固定式起重機

進行大型鋼架實驗試體拆除作業，可能

為防止吊離時之晃動扶住 L型束制鈑，

當 L型束制鈑離開鉸支承平台時，因手

指尚位於吊環母與和 L 型束制鈑間空

隙，致左手食指遭截斷約 1/3 第一指

節，送醫院手術。 

1.建議針對本次事故及實習工

廠可能進行之實驗做工作安

全分析及教育訓練。 

2.建議加強作業監督管理機制

及人員。 

3.校方提出日後採用較短之吊

環母做為防災對策，亦宜加強

教育訓練及管理，以預防學生

圖方便誤用。 

受傷 1人 

19 
○○國中氫氣實驗 5

人受傷 

被切、割、

擦傷 

本案為校內實驗室之氫氣氣體製備實

驗課程，實驗依教案設備暨流程實施以

鋅片與稀釋鹽酸反應產生氫氣；學生為

確認產生氣體是否為氫氣，用竹籤接火

點燃氣泡產生之液面，因回火導致吸濾

瓶內的氫氣遭到加熱產生爆炸；造成陳

○○等 5位學生被玻璃碎片劃傷。 

1. 建議可能須修改教案之實驗

設備及實驗步驟標準。 

2. 若經費許可應購買及裝置安

全排氣櫃，相關危害實驗應

於排氣櫃內執行。 

受傷 

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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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意外事故說明 

災害 

類型 

災害經過與原因說明 因應對策 傷亡及財損 

20 
○○大學化學品接觸

燙傷 
火災 

學生進行碩士專題實驗(改質沸石相關

研究)，當天實驗研究結束後學生已將

實驗衣及防護具卸裝後，發現管件未檢

查，逕行檢查時，實驗室反應器蓋子及

管件不慎掉入矽油鍋，鍋內預熱矽油濺

起，落在劉生身上燙傷，劉生轉向蔡生

尋求協助，蔡生用正己烷協助劉生欲除

去劉生身上矽油汙，不知正己烷碰到電

源還是火源，劉生身上起火延燒到蔡

生。 

1. 各項實驗進行前應進行風險

評估並設置標準作業程序

(需包含實驗完成後各實驗

設備儲放要求)。(職業安全

衛生法第 5條) 

2. 實驗室之緊急應變程序應依

照實際狀況建立(至少增設

人員被矽油噴濺之處理程

序)提供適當搶救設備，並進

行演練。(設施規則 286 條) 

3. 嚴格要求進入實驗室之人

員，在離開時驗室前須全程

穿著實驗衣及個人防護具。

(設施規則 277 條) 

受傷 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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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意外事故說明 

災害 

類型 

災害經過與原因說明 因應對策 傷亡及財損 

4. 實驗室人員未完全離開實驗

室前不得關閉通風系統，應

訂定於工作守則中，並加以

宣導。(設施規則 188 條) 

5. 建立實驗室定期安全衛生查

核機制。(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辦法第 72 條) 

6. 緊急沖淋裝置所設的加壓馬

達應裝設漏電防止裝置。(設

施規則 243 條) 

7. 強化實驗室 5S(清潔、整齊、

整理、整頓、教育)，確保實

驗室內環境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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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意外事故說明 

災害 

類型 

災害經過與原因說明 因應對策 傷亡及財損 

21 
○○國中整理化學藥

品起火爆炸 
火災 

學校老師在○○實驗室整理化學藥品

時，發現一瓶黑色塑膠瓶藥品年代久

遠，標示不明，打開瓶蓋暫時放置旁邊，

繼續整理其他藥品，不久後，擱置的藥

品突然冒出火苗及濃煙，火勢隨後變

大，校方通報消防隊到校協助，並預警

疏散學生。 

該事故災害依現有資訊已能明

確判斷災害發生原因，且已可給

予學校適當改善建議，然為進一

步了解校園整體安全衛生狀況，

建議可前往訪視。 

無 

22 

○○大學進行甲醇超

音波熱裂解法發生實

驗氣爆 

爆炸 

實驗之 PTFE 容器爆裂，其衝擊力使劉

生手臂撞擊身後實驗室玻璃，玻璃破碎

而使雙手受到割傷。 

1. 本實驗程序應強化標準作業

程序，要求啟動超音波震盪

器前，需先導入氮氣；如不影

響實驗效果或方式，亦可考

慮先灌入氮氣後再加入甲醇

混合液。(職業安全衛生設施

規則 184-1 條) 

2. 本次實驗意外雖幸運未傷及

受傷 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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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意外事故說明 

災害 

類型 

災害經過與原因說明 因應對策 傷亡及財損 

眼部，但凡進行化學實驗有

可能噴濺或燃燒時均應配戴

安全眼鏡。(職業安全衛生設

施規則 287 條) 

3. 外校學生進入實驗室操作，

仍應要求或確認是否已接受

必要之安全衛生訓練方得進

入。(準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2 條) 

4. 本實驗反應完後之氣體仍含

有高濃度甲醇蒸氣，排放至

環境中，由於接觸大氣而使

氮氣濃度下降，仍須確認其

可燃性。(職業安全衛生設施

規則 184-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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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意外事故說明 

災害 

類型 

災害經過與原因說明 因應對策 傷亡及財損 

5. 全面清查其他實驗室是否有

利用超音波震盪器產生甲醇

(或任何可燃性液體)蒸氣之

類似實驗，需評估其風險，務

必先通入惰性氣體始得進行

實驗。(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

則第 184-1 條) 

23 ○○大學教室火警 火災 

校內警衛人員上午 5 時 44 分左右發現

校內該校○○教室火警警報發出聲響，

前往查看確認並向消防隊報案。警消獲

報前往，現場係 4樓建物，在 2樓教室

燃燒工藝半成品及機台，於 6 點 6 分

控制火勢，6點 9分撲滅。 

因消防隊鑑定報告尚未出來，無

法得知其火災發生原因，故暫不

提供建議。 

工藝半成品及

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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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學校培養的人才將是未來企業界的精英，故學校安全衛生管理工

作目標不僅在於防止意外災害發生，以保障學生身心健康為基本目標，

更應該培養學生正確的安全衛生態度與習慣，形塑學生技術知識與職

業道德後，這樣才可以防止校內學習時意外事故的發生，未來進入社

會就業時，也能夠降低職業場所事故或災害的發生，進而影響整個企

業甚至社會風氣，方能達到社會整體全方位之職業安全衛生文化，。

所以學校有責任提供合乎安全與衛生的學習環境，建立學生使用機器、

設備的安全理念與行為，以能降低事故與災害等不幸事件的發生。 

  意外事故的發生原因複雜，且往往牽連到許多因素，但是絕大部

份以人為疏忽為最主要因素。落實相關學習場所的安全與衛生，需建

立完善的管理組織架構，並確立各層級之職責，以法令、教育、訓練、

督導、溝通及激勵等方式來控制人的因素。 

故有關事故的防止，其歸納的解決對策如下： 

1. 消除由環境、機械設備、器具所可能產生危害的因素，定期檢查及

進行各項保養維修工作。 

2. 加強每一位教職員工生之教育訓練，減少不安全的動作與行為。 

3. 提供足夠數量的安全防護具，並於場所內裝設各項安全設施。 

4. 紀錄與分析意外事件，降低意外事故來源，改善不安全的環境。 



78 

 

學校實驗室及實習場所的安全衛生推動及管理工作一般人總歸

責於學校行政人員，事實上，需全體教職員工生共同努力來完成，當

校園教職員工能體認校園安全衛生管理的重要和自身職責，提早發現

問題、查察通報，共同關心處理，且全體學生、家長和社區相關人員

也能一併重視配合，方能增進學校教職員工生的安全及健康，實驗室

的安全衛生不僅是保護自己免於在實驗室受到傷害，更是保護他人免

於實驗室的危害，希望各級學校單位能一同為校園安全衛生努力，以

打造零災害的校園環境為目標。 

 


